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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丧葬礼俗与中国传统农民家庭制度

张 永 健

中国传统农民家庭无论从人 口 规模还是家庭结构看
,

都不是累世 同堂
、

同居共财

的大家庭
,

小农 生产方式
、

人 口 寿命等因素限制 了家庭的发展规模
。

但是传统个体小

家庭也不同于现代小家庭
。

区分家庭的性质不能仅以人 口 规模和结构上分析
,

还应分

析家庭成 员的关系及个人的地位
。

传统农民生活于其 中的个体 家庭
,

存在于 以婚姻关

系为基础
,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亲属网络中
,

亲属网络联结着 个体 小家庭
,

个

人从属于共同体
。

婚姻和丧葬礼俗是形成和体现这种亲属关系的主要礼仪
。

本文通

过对婚姻和丧葬礼俗 的社会学分析
,

揭 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人 际关系的一个侧面和

处理人际关系的塞本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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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农民家庭是农业社会的基本细胞和基本经济运行单位
,

对农民家庭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

识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农 民的社会经济行为
。

然而
,

要想从家庭入手分析社会
,

首先必

须弄清中国传统农民家庭的基本形式
。

各种统计资料和研究 已经充分证明
,

中国传统农 民家庭

不是多代合堂
、

同居共财的家庭结构形式
,

而是个体小家庭
。

但是
,

这种小家庭也不同于现代家

庭
,

它存在于以各种礼仪
、

习俗和法律所表达的复杂的
,

以婚姻关系为基础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的亲属关系网络之中
,

或说亲属网络联结着个体小家庭
,

它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结构与社会关

系的基本特征
。

① 本文拟通过对婚姻和丧葬礼俗及其具体程序的考察
,

来探讨传统家庭制度的

特点和个人在家庭及亲属网络中的基本生存状态
。

一
、

家庭与亲属制度

治中国家庭史者多从文献着手
,

从中归纳出对传统家庭的基本描述
。

这样做虽能部分揭示

中国传统家庭的显著特征
,

但也有缺陷
。

因为能通过文献记载下来的家庭就非一般庶民百姓人

家
,

往往是世家大户
。

这类大户的存在条件具有特殊性
,

不宜作为一般家庭类型
。

正如瞿同祖

所说
,

在这种情形下
,

同居范围已扩大到了族
,

家与族 已不分了
,

这样庞大的家族只有重孝涕伦

理及拥有大量 田地的极少数仕宦人家才办得到
。

②

小农业生产生活方式
、

人口寿命都决定了家庭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很难发展至严密的累世

① 本文所 用亲属
,

指因婚姻
、

血缘或收养而发生关系的 人们
,

包括直系血亲
、

旁系血亲
、

直系姻亲
、

旁系姻亲 以及 由收养而

产生的亲属关系
,

包括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宗亲
、

处亲和妻亲
。

② 粗同祖
: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 ,

中华书局 19 81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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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堂的结构
。

人们之所以常把中国传统家庭描绘为一种人丁兴旺
、

聚族而居的大家庭
,

除受典

籍记载影响外
,

还因为混淆了构成基本社会经济单位的小规模的直系家庭与以宗法血缘关 系

为纽带而形成的家族之间的区别
。

在实际运行中
,

前者是实在的
、

具体的
,

后者则体现于礼仪与

观念之中
。

在研究中国传统家族制度时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

在生产技术落后
,

土地代养能力有限以及人 口 寿命较短的传统农业社会中
,

作为人类生存

与繁衍的基本单位家庭
,

其规模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制约
,

更多情况是理想从属于基本生存的选

择
。

中国农业史研究已经证明
,

在春秋战国时期
,

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开始了从原始农业向精耕

细作农业的转变
,

一夫一妻的农民小家庭作业取代以往
“

十千维藕
” 、 “
千藕其耘

”
公作制

,

个体

小家庭成了农民生产
、

生活和繁衍的基本单位
。

战国时李懊说
: “

今一夫挟五 口
,

治田百亩
’ ,

①
。

西汉晃错说
: “

今农夫五 口之家
” ② 。

明代《松江府志 》也称
: “ 夫妻二 人

,

极力耕种止可五亩
’ ,③ 。

这

说明个体家庭已经是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
。

从历代 户口统计中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农民家庭的基本规模
。

据梁方仲统计
,

西汉平帝元

始 2 年 (公元 2 年 ) 户均 人 口 为 4
.

87 ;
东汉户均 人口最高为明帝永平 18 年 (7 5 年 )

,

达 5
.

81 ;
隋

场帝大业 5 年 ( 60 9 年 ) 为 5
.

17 ;
唐 中宗神龙元年 ( 7 5。 年 ) 为 6

.

03
,

肃宗乾元 3 年 ( 76 。 年 ) 为

8
.

79
,

多数年份在 6 左右
; 宋代户均 人 口多数在 3 以下 ;

元世祖至元 28 年 ( 1 2 9 1 年 ) 户均人 口

为 4
.

4 6 ; 明代户均人 口也维持在 5 到 6 之间
。

④ 除宋代外
,

历朝户均人 口都在 5 到 6 之间
。

据葛

剑雄研究
,

宋代户均人 口偏低现象
,

产生于统计单位
“
丁

”

与
“
口

”

的差别
。

他认为宋代户均 人口

仍在 4
.

5 至 5 之间
。

⑤ 毫无疑问
,

依据旧书所作的统计数字的绝对值
,

会因当时统计的不准确

性而有偏差
,

但户与 口的总比数应是近似的
。

这还可以与晚清 以来的统计相佐证
。

1 9 1 1 年 (宣

统 3 年 ) 户均 人 口 为 5
.

1 7
.

1 9 1 2 年为 5
.

3 1
,

1 9 2 8 年为 5
.

2 7
,

1 9 3 3 年为 5
.

2 9
,

1 9 3 6 年 为 5
.

3 8
,

1 9 4 7 年为 5 3 5
口

八 直到 70 年代初 中国大规模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前
,

户均人 口数大致如此
。

「

尼

当然
,

仅从人口规模还不足以说明家庭形式 一般说来大家庭还指纵向的多代合堂
,

横向

的同居共财
。

旧中国人均寿命在 30 至 3 5 岁之间
,

男子平均婚龄在 19 至 2 3 岁
,

女子平均婚龄

在 17 至 20 岁 邵 按此推算
.

四世同堂 已属少见
,

即使 三代同堂
,

对大部分家庭来说也不是很完

整
.

往往是 一种以
一

对夫妇为核心
.

[ 养父母
.

厂育 儿女的主干家庭
。

从横向看
,

传统法律与伦

理观念常常提倡
,

父母在 儿女不得
“

别籍异财
” 。

然而
,

在家庭的运转 中往往更实际
,

同居共财不

适 合于小农的生产生活
,

而且据年龄寿命推断
.

待 兄弟皆成家立业后
,

父母早 已年迈而且很可

能有一方 已经去世
。

因此
,

庶 民家庭一直存在着分家析产的趋势
。

商鞍变法时曾规定
: “

民有二

男以 上不分异者
,

倍其赋
” ⑨

。

到汉 代
,

父母在兄弟要分家已成为一种风气
。 L近代民俗材料也表

明
,

子女 皆已婚嫁就要分家
。 `

几
据 卜凯对 20 年代 7 省 1 6 处的 26

乙

10 户农 民家庭成员调查
,

在

牛

.

_

1

乍愧
:
众尽地力之 教分

运 晃错
:
《论 贵粟疏 》

③ 《松江府 志袱崇祯 )卷 十《田赋 三》

④ 梁方仲
:
《中国历代 户 口

、

田地
、

田赋统计 分
,

L 海人民出版社 19 8。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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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葛剑雄
:
《中国人 日发展 史》

,

福建 人民出版社 19 9 1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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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仁沪宁
: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 文化 》

.

仁海 人民出版社 1 9 9卫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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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 参见
: 《中国城市家庭分

,

山东 人民出版社 19 8 5 年版

诵 刘洪康主编
:
《 人口手册 》

,

成都汁划生 育窗传 教育分中心出版
,

第 ] 9 7 19 9 盯
_

豆 《史记 》六人
,

《商君列传矛
。

皿 《汉 朽》 二八
,

《地理志芳
。

四 山曼 等著
:
《 山东民俗 》

,

山东友谊 书社 1 98 8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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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护

.

26 4。户农家里
,

平均每个农家成员中
,

夫妻占 32
.

5 %
,

子女占 46
.

8呱
,

祖孙辈占 1 `
.

1 %
,

与夫

妻同辈者仅占 6
.

6呱
。

①这说明绝大多数农户是直系小家庭
,

其中主要是核心家庭和不超过三

代的主干家庭
,

同辈兄弟共居情况很少
。

至于文献记载中的世家大户之所以备爱称烦
,

恰恰说

明这种情况的稀有
,

它们代表了一种观念
,

一种理想
,

树立了一个典范
。

然而
,

这是否说过去与现代家庭没有什么区别了呢 ? 回答是否定的
。

我们不同意用单纯的

人口统计与规模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家庭
,

应该把对家庭规模的量化分析与对家庭关系

的定性分析结合起来
,

考察传统家庭的运转机制
、

社会环境 以及个人独立发展程度
。

正如历 史

社会学家梅迪克所说
: “
不考虑社会历史内容而单纯地利用家户划分的标准是很危险的

,

这种

危险来自于统计那种不能统计的东西
。

工业无产者的祖母也许象小农的祖母一样
,

生活于同一

家庭之中
,

但透种表面结构的相似性并非说明二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一致
,

二者在家庭中的实际

地位是不一样的
。 ” ②西方家庭 史研究也表明

,

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的根本区别不在人 口 规模

与结构上
,

据彼得
·

拉斯勒特领导的剑桥人 口与社会结构 史学派的研究表明
,

工业革命前的英

国
、

法国
、

贝尔格莱德
、

日本和北美地区的户均人 口规模分别为 4
.

7 5
、

5
.

0 5
、

4
.

90
、

4
.

9 5
、

5
.

85 @
。

因而在当代西方史学界
,

工业化前是大家庭之说被当作神话
。

④ 那么是否说工业革命对家庭制

度没有影响呢 ? 如果有又是指什么 ? 他们认为应该分析家庭成员的关系和亲属制度
,

即分析家

庭成员在家庭决策中的地位和家庭与更广的社会关系的联系状况
。

⑤ 这种方法启示我们
,

研究

中国传统农民家庭
,

单靠规模与结构的分析还不够
,

必须分析家庭关 系与亲属制度
.

唯此才能

真正理解传统农民家庭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
。

俄国经济人类学家蔡雅诺夫曾在 20 年代提出一个分析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的模型
。

他以

19 世纪末 20 年世纪初 的俄国农业与农民为例
,

认为传统小农业是一种家庭经济
,

其特征是
:

( l) 无工资劳动因素
,

劳动力 由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家庭 自身提供
。

(2 )
“

劳动消费平衡关系
,,

制

约着家庭劳动的投入与消费
。

( 3) 自我开发
。

当家庭需求增大时
,

家庭会加大对其成员劳动力

的开发
,

包括劳动投入的数量与强度
。

⑥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也是一种小农生产
,

以农民家

庭为基本经营单位
,

但它与蔡雅诺夫的分析模型有很大不同
,

或说要把蔡雅诺夫模型用于分析

中国农民
,

必须作较大修改
。

蔡雅诺夫模型的最大缺陷在于把家庭看作是一个自行运动的封闭单位
,

没有充分考虑到

家庭内部男女
、

长幼的不平等关系和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
。

这些因素恰恰是分析中国

传统农民家庭制度必须认真考虑的因素
。

人类学家柯恩于 80 年代初在华北地区对农民言常生产生活
,

尤其是家庭家族作了较为详

实的调查和研究
。

他认为近代华北地区的传统农民家庭的确不是大家庭
,

也不象人类学家在华

南地区所描述的那样
,

具有拥有族田
,

聚族而居的严密的宗族组织
,

主要是个体小家庭
一 。

但是
,

① J
.

L
.

uB
e k

: “
C h in e s e F a r

m E e o n o m y :
A S t u d y o f 2 5 6 6 F a r m i n 1 7 L oc a l i t i e s a n d 7 P r o v in e e s in Ch i n a , , ,

C h 一e a g o :
U n zv e r -

s i t y o f C h i e a g o P r e s s .

1 9 3 o ,

P
.

3 18一 3 2 1
.

② H a n s M e d i e k
: “

T h e P r o t o 一 ind
u s t r i a l F a m i ly E e o n o m y :

T h e tS r u e t u r a l F u n e t i o n o f H o u s e h o ld a n d F a m i ly D u r in g t h e

T r a n s i t i o n F r o m P e a
s’a n t S 洲 : i e t y t o In d u s t r认1 aC

P i t a li s m
” ,

S 义 i a l H i s t o r y l一 2
,

o e t o反 r 1 9 7 6
,

P
.

2 9 5
.

③ P e t e r L a s le t t : ”
H o u s e h o ld a n d aF而 l y 云n P a s t T ime

口 ,

aC m b r id g e U in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1 9 72
,

P
.

8 3
.

④ 赵世玲等译
: 《欧洲家庭史 》 ,

华夏出版社 19 8 7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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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拙文
: 《家庭与社会变迁 》

,

`社会学研究 》 1 9 93 年第 2 期
。

⑥
”

C
.

A
.

C h a y a n o v o n t h e T h e o r y o f P e a s a n t
cE

o n o m y , , e d i t e d b y D a n i e l T h o r n e r ,

Il lin o i s :
R i e h a r d D

.

I r w in I n e , 1 9 6 6
.

P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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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观念和家庭关系明显地体现于各种仪式中
。

①各种仪式表达着一种不同于现代家庭的家

族关系与亲属制度
。

这种亲属制度是个体家庭运转的最基本社会网络
,

一个人一个家庭一旦脱

离了这张网络就很难生存下去
。

联系着个体小家庭的亲属 网络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具有经济
、

政治和文化观念的重要

性
。

从经济上看
,

个体小家庭是耕织结合的最基本经营单位
。

但在它的经济行为中离不开与社

会的广泛联系
。

婚丧嫁娶
、

修房盖屋
、

农田经营等都需一定的合作
。

在山东地区个体生产时代
,

就流行着非常广泛的协力习俗
。

几家几户联合
,

轮流为每家干活
,

名为
“

换工
”

或
“

变工
” 。

一家

有役畜
,

一家有大车或大农具
,

合在一起使用
,

叫
“

插惧
” 。

几户常年互助合作劳动
,

称为
“

插伙
”

或
“

拜伙
” 。

② 在华南水稻作业区
,

由于河渠水网涉及各家各户
,

需统一规划和治理
,

几家联合尤

为必要
。

这种联合绝大多数是通过亲属网络实现的
。

弗里德曼认为
,

华南地区超过家庭 自身的

宗法亲属关系在生产中是非常重要的
,

是提高生产力的手段之一
。

③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表 明
,

土地转移受宗法关系制动
,

邻近田块的亲友有土地的优先购 买

权
。

④雇佣关系讲究私人关系和 中间人
,

借贷关系包含着人情和礼尚往来
。

⑤王思斌对当代农村

个体农民生产合作的研究表明
,

家簇和亲属间的合作占农业生产合作的 67
.

1呱
,

乡邻间的合

作占 32
.

9 %
。

在家族和亲属间的合作中
,

三代之内的合作占 33
.

4 %
,

三代之外
,

五代之内的合

作占 28
.

9呱
,

女系亲属间的合作占 32
.

8 %
。

⑥ 在
“

经营中遇到困难先找谁
” 、 “
经营中所得到 帮

助的大小来之于谁
” 、 “

选择合伙经营者的次序
”

这样的问卷调查中
,

直系亲属
、

姻亲
、

旁系亲属

依然名列 10 类对象前列
。

⑦ 说明亲属关系扔发挥着很大的功能
。

亲属网络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强化了它的政治和观念功能
。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
,

一个人

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有力的亲属关系
。

为了体现和强化这种关系
,

人们

之间须保持经常的联系
。

于是
,

一套体现这种关系的观念
、

礼仪和习俗也就逐渐形成
,

尤其体现

在婚丧嫁娶
、

家庆家祭
、

族谱续修
、

族牌揭幕等仪式中
。

透过对这类礼仪程序的考察
,

有助于我

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特征和个人的发展程度
。

协

份

二
、

婚姻礼俗的社会意义 .

在中外文献中
,

婚姻与婚礼二者常被相提并论
。

然而二者含义并非完全一致
,

前者指男女

两性依一定的社会认可条件结合在一起
,

组成家庭
; 后者则是形成婚姻的礼仪程序

,

是对婚姻

的一种认可和态度
。

同为男女之合
,

却有不同的婚礼习俗
。 “

婚礼不仅在不同时代
,

而且在同时

代内也千差万别
。 _

它是阶级
、

年龄和两性关系特点的反映
,

它较婚姻的法律条文更能反映社会

① M
.

L
.

C o h e n : 尸`
L i n e a g e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i n N o r t h C h in a 即 ,

T h e
J

o u r n a l o f A s i
a n S t u d i e s , 4 9

,

N o
.

3
,

( A u g u s t 1 9 90 )
,

P
.

5 0 9一

5 3 4
.

② 《山东 民俗 》 ,

第 2 6 2 页
。

③
,

M a u r ie e F r e e d m a n : ” L i n e’a g e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i n
oS

u t h e a s t e r n c h i n a ” , I o n d o n :
A t h lo n 。 P r e s s , 19 5 5

.

④ 杨国祯
: 《明清上地 契约文书研究 》 ,

人民出版社 1 9 8 8年版
。

⑤ P h i l ip C
.

C
.

H u a n g : ”
T h

e
P

e a s a n t F
a
m i ly a n d R u r a l eD

v e l o p m e n t in t h
e

Y a n g t z i eD l t a , 1 3 5 0一 19 8 8
即 ,

S t a n f o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1 9 9 0
.

⑧ 王思斌
:
《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关系的影响 》 ,

《北京大学学报 》 19 8 7 年第 3 期
。

⑦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 》 ,

第 1 1 2一 1 1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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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子

和文化的变迁
。 ” ①在传统农业社会中

,

婚礼已远远超出男女双方结合的意义
。

l
朴国古代认为婚烤为人伦之始

,

具有
“

合二姓之好
,

上以事宗庙
,

下以继后世② ”
的意义

。

关

于婚嫁有一套繁杂的礼仪
,

婚姻必须合于
“

六礼
”

(纳采
、

问名
、

纳吉
、

纳征
、

请期
、

亲迎 )
。

庶民家

庭不可能严遵此礼
,

但婚礼同样受到高度重视
。

议婚与订婚
,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
,

由于聚族而居的村落生活条件和
“

同姓不婚
”

的禁忌
,

使

得青年男女极少有直接接触的机会
。

而且
,

由于婚姻除具有组建家庭
,

传宗接代的功能外
,

尚有

形成与联系社会亲属网络的作用
。

所以
,

婚姻的议 定皆出自家长
,

奉行
“
父母之命

、

媒灼之言
” ,

讲究
“

男不 自专娶
,

妇不 自专嫁
” 。

主婚权在家长手中
,

并按与当事人关系的亲疏
,

依次为直系尊

亲
、

期亲尊长
、

期亲外尊亲等
。

近代以来
,

随激烈的社会变迁
,

婚姻观念也在变化
,

但在广大农村

地区仍流行
“
红娘

”
牵线的习俗

,

在一 些地区
,

腿勤嘴巧
、

经多识广
、

信息灵通的
“
媒婆

”
仍很有市

场
。

议婚后双方认为满意尚不能签婚约
,

还要请阴阳先生合婚
,

看双方属相是否相克
,

如不相

克即可订婚
。

在华北地区订婚仪式叫
“

传启
” 。

通过传启
,

一方面公开两家关系
,

互赠聘礼
,

另一

方面
,

借此机会把关 系扩 展到亲属网络中
。

传启时
,

男女两家择吉 日
,

设筵席会亲族
,

叫
“
会亲

酒
” 。

待被亲属进 一步认可后
,

婚姻关系也就定下来
,

此后无论哪一方提 出退婚即被认 为不道

德
。

接下来是
“

请期
”

(华北地区叫
“

看 日子
”

)
、

迎娶和拜堂
。

其中迎娶与拜堂是婚礼中最关键最

盛大的场面
。

在北方地区
,

人们常在新娘嫁妆或新 房布置中放一些栗子
、

红枣
、

花生等物
,

取其

谐音
,

预祝早生贵子
。 “

多子多福
”
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

究其原因
,

不仅仅是养子防老
,

还在

于在一个家长制社会里
,

只有儿子才能撑门掌户
,

唯有多子才会
“

人多势众
” ,

形成一个严密的

亲属网络
。

因此
,

女子嫁后能否生子
,

决定了她以后在家庭中的处境
。 ,

如很快得子
,

则全家全族

齐祝贺
,

名曰
“

得喜
” ,

否则便是不孝之首
。

婚礼中的大礼是过门拜堂
。

在司礼主持下
,

在众亲属和 乡邻的围观中拜堂开始
。

天地桌摆

放在堂屋正门前
,

上放一升一斗
,

装满高梁等谷物
,

蒙上红纸
,

斗中插一杆称
,

升内烧一束香穿升

前放一铜镜
。

随司礼的喊礼声
,

夫妻一拜天地
,

二拜高堂
,

三为夫妻对拜
,

送入洞房
。

接着是通

霄达旦的
“

闹洞房
” 。

在传统婚姻中
,

由于男女双方在婚礼前极少见面
,

有的甚至直到拜堂才第

一次相见
,

在整个婚礼程序中又被各种礼仪包围
,

完全没有夫妻隐私和交流可言
。

在繁缉的礼

节背后反映着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家庭伦理
,

其本质是重礼轻受
、

重亲属团体轻个性发展
。

各

种仅式表达着家长
、

子女
、

夫妻在社会中的身份
、

角色与地位
,

在大红大喜的形式下掩盖着激烈

的角色冲突如实用 目的
。

正如埃里斯所说
: “

为婚礼而举行的庆典
,

与长期缺乏隆重气氛的宗教

庆典比较
,

人们认为前者更重要
。

对婚床的祝福
、

客 人的围观睡在床上的新娘新郎
,

以及婚礼这

夜通霄达旦的闹房
,

所有这些都进一步证明
,

社会权力超越夫妇私交之上
。 ” ③

家长
、

亲属团体利用婚礼控制着子女的婚姻
,

是由于以婚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在传统社会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家庭学家古德在《爱情在理论上的重要性 》一文中认为
,

允许青年男女
在个人动机

,

尤其是在爱情基础上缔结婚姻
,

可能对社会分层制度有
橇

的威胁
。

除非以温和

.

① J o h n R
.

G i l l
s : ”

P e a s a n t ,

P l e b e i a n
,

a n d P r o l
e t a r l a n

M
a r r

i a g e , n B r一t a i n 16 0 0一 ] 9 0 0 即 ,

P
r o l e t a r i a n i z a t i o n a n d F a m i l y H i s t o -

r y 、
匆 i t e

d b y D a v
id I e v in e ,

A e a d
e
m i

e p r o s s
.

I n e
.

p一 2 9
.

② 《礼记
·

昏义 》
。

③ P h i lip p e A r i
e s : “

C e n t u r ie
s o f C h i ld h o o d

:
A S o e i a l H i s t o r y o f F a rn i ly l

,
f

e ” ,

N
e w Y o r k ] 9 6 2 ,

P
.

4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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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对爱情加以控制或引导
,

不然的话
,

爱情将会导致婚姻
,

这最终会破坏分层制度和血缘

关系
,

所以
,

当婚姻涉及两个亲属群体之间的关系时
,

当亲属关系是社会组织的基础时
,

择偶对

社会结构有重大影响
。

因此
,

当婚姻将影响到财产所有权和权力的行使时
,

择偶与爱情这一类

问题就显得太重要了
,

以致于不能让孩子们擅作主张
。

①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以土地财产

为基础
,

以严密复杂的亲属关系相维系的社会
,

讲究尊卑
、

贵残
、

长幼
、

亲琉
,

婚姻应门当户对
,

维护既定的亲属关系
。

当婚姻不仅仅是使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

而是把两个家庭乃至家族撮合到

一起时
,

婚姻大事也就容不得年轻人自作主张
,

而要 由家庭通盘考虑
。

基于这种婚姻目的
,

非正常的婚姻关系也就司空见惯
,

如
“

指腹为婚
”

(山东地区叫
“

指腹割

襟
” 、 “
割襟换酒 ")

、

童养媳等
。

这种现象在当代已不多见
,

但在一些农村地区仍存在一些被扭曲

的婚姻
,

如
“

换亲
” 、 “

转亲
”

等
。 “

换亲
”

是指男女的两家互换女儿为儿媳
。 “

转亲
”
是指三家甚至

三家以上的女儿轮转为另一家儿媳
。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那些因种种原因儿子找不到妻子的

家庭
,

这时家长就违背女儿的意志
,

强行为儿子的婚姻而迫嫁亲生女儿
。

这种婚姻往往完全出

自家长延续香火
、

传宗接代的意志和媒婆的撮合
,

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买卖婚姻
。

协

三
、

丧葬礼俗与丧服制

亲属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维系作用
,

体现于 日常生活和 国家政治各个方面
,

如 “
诛连

九族
” 。

九族一词出 自《尚书 》的
“

克明俊德
,

以亲九族
” 。

关于九族内容自古至今说法颇多
,

通常

认为以自身为中心上推四代 ! 父
、

祖
、

曾祖
、

高祖
,

下及四代
:

子
、

孙
、

曾孙
、

玄孙
。

有的认为应包

括横向四层
:

兄弟 (姊妹 )
、

堂兄弟 (堂姊妹 )
、

再从兄弟 (再从姊妹 )
、

族兄弟 (族姊妹 )
。

也有的认

为应包括母方各族
。

到明清时期
, “

九族
”
已定于本宗

,

外亲 已居次要地位
。

②

九族反映了一个尊卑亲疏关系
,

因而必与五服制相联系
。

五服源出于丧服制
,

即按与死者

的亲疏与辈份所服丧服级别
。

不同丧服表明了死者与服丧者在亲属网络中的地位
。

因此
,

丧葬

礼俗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亲属制度的组织结构和作用
。

丧服等一级为斩衰
,

是最重丧服
。

子为父
、

在室女为父
、

父 已死之嫡孙为祖父母
、

妻为夫所

服丧服
。

第二级为齐衰
,

也是最重丧服
。

齐衰双分为持杖不持杖
,

服期有三年
、

一年
、

五个月
、

三个月

之分
。

子为母服齐衰三年
。

父母不在
,

夫为妻服齐衰一年持杖
。

齐衰一年不持杖有
:

父母在夫

为妻
;
为人后者为祖父母

、

为伯叔父母
、

为在室姑
; 出嫁女为父母

、

为祖父母
;
为兄弟

、

为众子
、

为

侄
、

为嫡孙
、

为在室姊妹
、

在室侄女等
。

为人后者为曾祖父母服齐衰五个月
,

为高祖服齐衰三个

月
。

第三级是大功
,

服期九个 月
。

为众子
、

为从子妇
、

为堂兄弟
、

为出嫁姊妹
、

为在室堂姊妹
、

为

出嫁姑
、

为侄妇
、

为出嫁侄女等所服
。

第四级为小功
。

本宗内为嫡孙妇
、

为兄弟妻
、

为出嫁堂姊妹
、

为在室再从姊妹
、

为堂侄
、

为在

室侄女
、

为侄孙
、

为在室侄孙女
、

为伯叔祖父母
、

为在室从祖祖姑等所服丧服
。

外戚中为外祖父

母
、

为娘舅
、

为姨所服
。

年

① (美 )马克
·

赫特尔
: 《变动 中的家庭—

跨文化的透视 》 ,

中译本
,

浙江 人民出版社 1 98 8 年版
,

第 1 59 页
。

② 《大明律 》
,

《附图 》 : “ 本宗九族五服正服之图
” 。

《清律例 》三
, 《丧服图 》 : “

本宗九族五服正服之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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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

华

.

第五级为绍麻
,

是五服中最轻一级
,

所谓
“

四世而绍
,

服之穷也
” ①

。

在本宗内为族曾祖父

母
、

为在室族曾祖姑
、

为族伯叔父母
、

为已嫁堂姑
、

为在室祖姑
、

汐祖兄弟
、

为已嫁再从姊妹
、

为

在室祖姑
、

为众孙妇
、

为曾孙
、

为玄孙
、

为堂侄孙
、

为已嫁侄孙女
、

为曾侄孙
、

为在室曾侄孙女等

所服丧服
。

外亲中为岳父母
、

为外孙
、

为姑丧
、

舅丧
、

姨表兄弟所服
。

五服之外即为祖免亲
。 “

凡同五世祖族属
,

在纽麻之外
,

皆为祖免亲
。

遇丧葬则服素服
,

尺

布缠头② ” 。

在当代丧葬礼俗中已难见如此严密的丧服制度
,

在发达地区和城市中几乎已面 目全非
,

不

分长幼亲疏 皆带黑纱以致衰
,

表明亲属关系在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已逐渐居次要地位
。

但在

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
,

仍是聚族而居的村落生态环境
,

亲属关系盘根错节
,

丧

服制仍是人们对亲属关系重视和认同的手段
,

因而
,

五服制也以形变质不变的方式存在着
。

这种丧服制所表达着的亲属结构清楚地表明了传统农业社会的
“
差序格局

” 。

正如费孝通

所说
,

它体现着一种同心圆式的社会关系
。

从
“

己
”
开始

,

如一枚石子投入水中
,

波纹一圈一圈向

外推
,

越推越远
,

越远越薄
,

几个 以 己为中心的同心 圆相互交错
,

形成一张错纵复杂的亲属网

络
。

所谓 人伦的伦字
,

就是从 自己推了出和自己发生关系的一轮轮波纹差序
。 ③ 一个人在这种

网络中所遵循的是愈近愈亲
、

渐远渐疏的尊卑
、

贵贱
、

长幼
、

亲属的原则
。

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取

决于他们在这张网络中的地位
。

亲属制度的最本质原则是父家长制
。

为祖父母服齐衰
,

为外祖父母仅为小功
;
为父服斩衰

,

为岳父母仅为纽麻
。

与这一原则一致的是男尊于女的原则
。

女子在室从父
,

嫁出从夫
,

在室时

丧服与男子同
,

嫁出后丧服也降一级
。

为父服斩衰
,

为母服齐衰三年
,

也表明了男女有别原则
。

再次是亲亲
、

尊尊原则
。

血亲越近丧服越重
,

父母子女最近
,

为直系血亲
,

丧服也最重
,

关系渐疏
丧服级别也递减

。

但亲亲与尊尊密切相关
,

亲亲体现着尊尊
,

尊尊维护亲亲
,

曾祖父母
、

高祖父

母仍为齐衰级丧服
。

这表明了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父家长血缘关系特征
。

尊卑
、

贵贱
、

长幼
、

亲属伦理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

女子在室时丧服与兄弟

同
,

一旦外嫁
,

为本宗丧服即降一级
,

说明她已是夫家的人 了
, “

夫为祖父母及曾高祖父母承重

者
,

并从夫服
” ,

或按
“

妻为夫族服图
”
服丧④

。

这也意 味着从此也就失去了继承娘家财产的权

利
。

所以
,

对传统社会的女性来说
, “

家
”

一词有不同的含义
。

当她还是在童年时
,

她也不是
“

娘

家
”
的真正部分

,

她终究
“

属于人家
” 。

一个女孩不幸在婚前死亡
,

父母将面临如何处置她的灵位

的问题
。

按传统礼仪
,

她不属于任何家庭
,

她不能象其兄弟们那样埋在祖坟地中
。

有的地方流

行这样的风俗
,

把一小袋代表女孩灵魂的骨灰放在房屋的黑墙角处
,

或为之举行
“
冥婚

” 。

待她

嫁至夫家
,

仍被夫家人认为是外人
,

不是本家
,

尽管不乏受夫家人爱护欢迎的例子
。

直至生儿育

女她才真正感到有了自己的家
,

但这个家不是夫家
,

而是她及孩子们构成的新家
。

这只是亲属

制度种种实践性中的一例
。

传统亲属制度所表达的伦理原则还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刑法制度的基础
。

中国古代刑法

制度不完全按罪量行
、

一视同仁
,

它以亲疏伦理为前
,

直系尊亲
、

期亲尊长
、

大功
、

小功
、

纽麻
、

亲

疏有序
,

尊卑分明
,

因而在刑法上的责任也有显著差异
。

对卑幼来说
,

殴杀直系亲属罪责最重
,

① 《礼记
·

大传 》
。

② 《大明律 》 , 《附图 》 : “
本宗九族五服正服之图

” 。

③ 费孝通
: 《乡土中国 》 ,

三联书店 1 9 8 5 年版
,

第 25 一26 页
。

④ 《大明律 》
,

《附图 》 : “
妻为夫族服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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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依次递减
。

《唐律 》规定
: “

诸谋杀人者徒三年
,

已伤者绞
,

已杀者斩
” ; “

诸谋杀期亲尊长
、

外

祖父母
、

夫
、

夫之祖父母父母者
,

皆斩
。

谋杀练麻以 上尊长者
,

流二千里
。

已伤者绞
,

已杀者 皆

斩
。 ” ① 明清刑律也明文规定

,

骂绍麻兄姊答五十
,

小功兄姊杖六十
,

大功杖七十
,

期亲杖一百
。

②

对尊长来说
,

越亲越有权督责卑幼
,

因而所负杀伤卑幼的责任也就越轻
。

《唐律 》说
: “

尊长谋杀

卑幼者
,

各依故杀罪减二等
,

已伤者减一等
,

已杀者依故杀法③” 。

《唐律
·

斗讼律 》还规定
: “

若

尊长殴卑幼折伤者
,

绝麻减凡人一等
,

小功
、

大功递减一等
,

死者绞
。

助殴杀从父兄弟之子孙者
,

流三千里
,

若以刃及故杀者绞
” ④

。

量刑以一般人为基准
,

尊长对卑幼的犯罪
,

关系越疏远
,

其罪

责惩罚越接近基准
;
越是亲近

,

其刑罚越偏离基准
,

惩罚越从较
。

相反
,

卑幼对尊长的犯罪
,

关系

越亲近
,

则较一般人的处罚为重
。

刑罚中的尊卑贵贱还表现在
, “
夫殴妻

”
不为罪

, “

妻殴夫
” ,

则

徒一年⑤
。

子孙过失杀祖父母
、

父母者
,

流三千里
,

而祖父母
、

父母过失杀子孙者无罪@
。

由此可见
,

亲属制度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原则的基础
,

是社会关系的

出发点
。

即使人们过的是一种个体小家庭的生活
,

个人仍受更大共同体的束缚
,

个体利益从属

于家庭
、

家族利益
。

因此
,

我们说传统农业社会的个体小家庭的运转环境与现代家庭不同
,

其家

庭成员的关系也不同
。

我们可以把这种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称之为礼俗社会关系
,

它

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大相径庭
,

它所遵循的是
“

礼⑦ ” ,

也就是前述所说的那种按长

幼
、

尊卑
、

贵贱
、

亲疏划分人群的标准
。

因而
,

礼的本质在于社会分层
,

承认人有尊卑差异
,

长幼

不同
。

它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
、 ,

上地为财产基础
,

安土重迁
,

聚族而居
,

个人独立性和交往能力

都较低的基本特征
。

所以
,

现代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建立
,

除更新的观念外
,

还应改变人们的生产

生活状况
,

彻底改变传统亲属制度和宗法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
,

发展包含着平等交换的价值观

念的商品经济
,

鼓励有利于提高人的独立性
、

冲破狭隘亲属关系的社区人 口 流动
,

用新型合作

经济逐渐取代传统的生产方式
,

用社会化生产服务体系取代传统家庭作业的部分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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